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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宗旨） 

本校為輔導學生社團活動正常發展，提高學生自治精神，妥

善運用現有資源，發揮教育功能，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學生社團成立程序) 

一、凡本校學生申請成立各種社團，其宗旨及主要活動內容如與

現有之社團相類似或隸屬者，以就各該社團擴充組織或歸納

合併為原則，不得另行成立社團。 

二、凡本校學生社團需有十五人以上之聯名發起，始得申請成立

社團。 

三、學生申請成立社團登記之手續如下： 

(一)向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領取社團成立申請資料表。 

(二)按規定填妥資料表內容後，連同十五人以上連署書、

社團成立宗旨、組織章程、該學年活動計劃 (行事

曆)、校內(外)指導老師資料表，陳送學務處課外活

動指導組辦理登記，經課指組送請學務長核定後，使

得成立。 

(三)各種社團得斟酌社務情形，聘任指導老師，以一人至

二人為原則，由該社團報請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

組聘請教職員或校外有關人士擔任之。 

(四)組織變更時，亦須將相關資料報請學務處課外活動指



 

導組核備。 

四、本校學生社團組織章程應載明下列內容： 

(一)社團名稱。 

(二)訂定、修訂章程之日期及程序。 

(三)宗旨。 

(四)組織與執掌。 

(五)社員入社、退社及除名之條件。 

(六)社員之權利與義務。 

(七)社團負責人及幹部名額、權責、任期及其選任及罷免

之方法。 

(八)會議召集及決議方式。 

(九)社費之收取與管理。 

(十)章程之修改。 

第三條 (營隊辦理規範) 

一、辦理原則：應以公益為原則,不以營利為目的，依屬性區分 

以下種類 

(一)社團自辦營隊：社團以寒暑假期間始得辦理營隊活動

為原則，應符合學校規定，並確保營隊目標、內容與

社團宗旨一致，一學年至多辦理兩場。 

(二)校內委託辦理營隊：由校內單位委託學生社團辦理，

不限寒暑期及場次。 

二、審查與核准機制： 

(一)申請活動許可：需向學校相關單位申請活動，通過後

始得辦理。 

(二)符合法律規定：檢視是否符合相關法令，若與校外單

位合作，應簽訂正式合約或備忘錄。 

(三)保險安排：應依活動需求辦理相關保險，確保學生及

工作人員的安全保障。 

三、財務管理與核銷制度：避免財務糾紛，社團應建立透明的財

務制度，相關規定如下 

(一)收支規劃：營隊計劃書應擬定詳細預算，營隊費用需



 

有清楚的收取標準與退款機制。 

(二)帳務公開：記錄每筆收入與支出，並於活動結束後向

社團成員及課外活動指導組報告；若有校外單位贊

助，應確保款項使用符合贊助方的要求。 

第四條 (社團辦公室管理)  

依本校學生社團辦公室管理辦法及校園門禁管制規定辦理。 

第五條(社團停社規定) 

一、學生社團停止運作達兩年者，視同停社。 

二、學生社團具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予輔導，連續兩次受到輔

導而無法如期改善者，應予停止活動： 

(一)社團活動違反法令、學校規定者。 

(二)社團經費有挪用、帳目不清或破產者。 

三、學生社團無故不參加本校社團評鑑者，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

組得命令改組或解散之，社團評鑑辦法另訂之。 

第六條(核決權限)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訂時

亦同。 

 

 


